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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2024年10月16日第163号决议批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发展“新经济对话”构想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致力于保障上合组织区域内稳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遵循《上合组织宪章》（2002年6月7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7年8月16日）的原则和目标，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经贸关系面临巨大潜力和机遇，注意到切实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19年11月2日）《上合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2023年7月4日）及其落实行动计划和各国元首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框架下商定事项的重要性，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新经济对话”构想》（以下简称《构想》）。

一、合作原则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本《构想》框架内实施合作，遵循《上合组织宪章》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也应符合成员国国内法律，包括细则、章程及其他法规。

二、目标和任务

《构想》目标是通过提高上合组织现有合作机制的效率、创建更多上合组织成员国商业界互利和稳定交流的平台，促进各成员国加强经贸对话和合作。

上述目标可通过落实以下符合上合组织成员国法律的任务达成：

——在创新发展、数字化、机械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数字金融普及、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制药及其他各方感兴趣的领域共同实施有前景的项目；

——运用新机制提升贸易额、简化贸易手续，包括引进先进的海关行政管理方法、推广无纸化贸易、发展“单一窗口”框架下合作、开展合格评定互认、推动边境贸易等贸易平台发展；
——研究在上合组织投资促进工作组框架下建立上合组织鼓励投资机制；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建立安全、透明、稳定和多元化的供应链，提高双边贸易额，促进贸易便利化，在相关工作组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高官委员会框架下，研究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和多元化的声明》的具体举措；

——交流创意经济发展和支持机制建设经验和最佳实践，组织联合活动，促进创意产业代表间的务实合作。

——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标准化领域信息交流，就标准和法规要求开展交流；

——发展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合作。包括发挥电子商务专家工作组作用，研究推动通过电商平台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

——促进跨境电商参与方争端解决领域合作，增进企业互信；

——在经贸等领域发掘人才和科技潜力；

——发展清洁能源及其应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合作形式

上合组织成员国促进经贸对话和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上汇报经贸领域文件和倡议落实情况，提升落实效果。

——定期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高官会议，可视情邀请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经济智库联盟代表参会，听取各工作组工作情况汇报；

——视情以适当方式加强与上合组织其他机制合作，提升落实各领域已通过倡议的效率；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协商基础上举办上合组织经济论坛、上合组织地方领导人论坛、国际工业展“上合组织博览会”、上合组织创业论坛，吸引成员国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参加;

——鼓励商业界代表参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举办的国家、地区和国际产业展览会和论坛;

——创建B2B平台，加强商业界合作，实施联合项目，支持上合组织有关成员国发展联合企业；

——开发绿色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倡议，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优先发展方向，研究实施联合投资项目的可能性;

——协助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重点经济和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寻找融资，包括用好上合组织有关成员国组建的投资者联盟;

——打造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型创新项目;

——探讨建立数字平台的可行性，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小微企业和主要生产企业对接;

——促进外经、外贸、技术和通信等各方感兴趣领域的人才培养、专业能力提升和专家再培训方面的合作;

——推动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就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合作发展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就外贸、工业、服务、投资领域法规协调开展经验交流;

——其他商定的合作方式。

四、协调工作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高官委员会框架下落实本《构想》。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构想》中相关方向合作的建议将提交高官会议审议。



